
由廉政公署（下稱廉署）
負責執行的《選舉（舞弊及非
法行為）條例》（《選舉條
例》）旨在確保選舉廉潔公
正，並防止舞弊及非法行為的
出現，包括煽惑他人選舉不投
票等犯法行為。周日（10
日）將是區議會選舉日，本報
特此整理《選舉條例》面面
觀，讓大家清楚了解條例如何
監管與選舉有關的舞弊及非法
行為，以免大家以身試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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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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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舞弊非法行為
選舉條例面面觀

條例目的

■行政長官選舉
■立法會選舉
■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
■區議會選舉
■鄉議局選舉
■鄉事委員會選舉
■鄉郊代表選舉

如
果
選
民
因
為
候
選
人
請
吃
飯
而
投
他
一
票
，
會
否
犯

法
？
根
據
︽
選
舉
條
例
︾
第
12
條
，
任
何
人
向
他
人
提
供
食

物
、
飲
料
或
娛
樂
，
或
償
付
用
於
該
等
食
物
、
飲
料
或
娛
樂

的
全
部
或
部
分
之
費
用
，
以
誘
使
或
酬
謝
他
人
或
第
三
者
在

選
舉
中
投
票
或
不
投
票
予
某
候
選
人
或
某
些
候
選
人
，
即
屬

違
法
。
任
何
人
索
取
、
接
受
或
享
用
食
物
、
飲
料
或
娛
樂
，

作
為
作
出
上
述
行
為
的
誘
因
或
報
酬
，
亦
屬
違
法
。

選
民
可
否
因
為
某
候
選
人
經
常
提
供
免
費
旅
行
而
投
他

一
票
呢
？
根
據
︽
選
舉
條
例
︾
第
11
條
，
任
何
人
如
無
合
理
辯
解

而
提
供
利
益
予
他
人
，
以
誘
使
或
酬
謝
該
人
士
或
該
人
士
試

圖
令
第
三
者
在
選
舉
中
投
票
或
不
投
票
予
某
候
選
人
或
某
些

候
選
人
，
即
屬
違
法
。
任
何
人
如
無
合
理
辯
解
而
索
取
或
收

取
利
益
，
以
作
出
上
述
行
為
，
亦
屬
違
法
。

如
某
候
選
人
發
布
一
些
有
關
其
個
人
資
歷
的
失
實
陳
述

以
促
使
自
己
當
選
，
會
否
違
法
？

根
據
︽
選
舉
條
例
︾
第
26
條
，
候
選
人
或
任
何
人
為
促

使
或
阻
礙
某
候
選
人
或
某
些
候
選
人
當
選
，
而
發
布
有
關
該

候
選
人
或
該
些
候
選
人
的
虛
假
或
具
誤
導
性
達
關
鍵
程
度
的

事
實
陳
述
，
即
屬
違
法
。

候
選
人
的
朋
友
可
否
在
未
得
候
選
人
的
授
權
而
為
他
印

製
及
派
發
一
些
有
關
該
候
選
人
的
宣
傳
資
料
？

任
何
為
促
使
候
選
人
當
選
而
製
作
的
宣
傳
資
料
均
屬
候

選
人
的
選
舉
廣
告
，
印
製
及
派
發
這
些
資
料
所
涉
及
的
費
用

則
屬
候
選
人
的
選
舉
開
支
。
根
據
︽
選
舉
條
例
︾
第
23
條
，

只
有
候
選
人
及
其
選
舉
開
支
代
理
人
才
有
權
招
致
選
舉
開

支
，
任
何
人
若
沒
有
候
選
人
的
書
面
授
權
而
招
致
選
舉
開

支
，
便
屬
違
法
。

如
有
人
於
互
聯
網
轉
載
帖
文
呼
籲
市
民
在
區
議
會
選
舉

中
投
白
票
，
會
否
違
法
？

根
據
︽
選
舉
條
例
︾
第
27
A
條
，
任
何
人
在
選
舉
期
間

內
藉
公
開
活
動
煽
惑
另
一
人
不
投
票
或
投
無
效
票
，
即
屬
違

法
。
「
公
開
活
動
」
包
括
向
公
眾
作
出
的
任
何
形
式
通
訊
，
以

及
向
公
眾
分
發
或
傳
布
任
何
材
料
。
該
條
例
適
用
於
一
切
與

選
舉
有
關
的
行
為
，
不
論
該
行
為
是
在
香
港
境
內
或
在
其
他

地
方
作
出
。

適用於下列
選舉及相關補選：

任何人如發現或懷疑任
何違反《選舉條例》的行
為，應立即向廉署作出
舉報。

市民可親身到
廉署的 7 間分

區辦事處
或 24 小
時舉報

中心（地址：香
港北角渣華道
303 號），亦可
致電廉署的24小
時舉報貪污熱線25
266 366，或郵寄至
香港郵政總局信箱
1000號作出舉報。
廉署呼籲市民就

懷疑貪污的個案作出
舉報。然而，任何人
明知而向廉署人員作
出或導致他人向廉署
人員作出有人犯任何罪
行的虛假報告；或藉提
供虛假資料或作出虛假
陳述或指控，以誤導廉
署人員，則可能會觸犯
《廉政公署條例》（第
204 章）第 13B條，一
經定罪可被判處罰款
25,000元及監禁1年。

查詢渠道
任何人如對《選舉條例》

有任何疑問，可致電廉潔
選 舉 查 詢 熱 線 2920
7878或親臨廉署各分
區辦事處查詢〔辦公
時間：星期一至
星期五上午九
時至下午七
時（星期六、
日及公眾假期
休息）〕。
任何人如欲查詢各項廉潔選舉教育

及宣傳活動詳情，可瀏覽「廉潔區議會選
舉」網站（www.icac.org.hk/elections）。

選舉舞弊行為刑罰
a. 如循簡易程序審訊，一經定罪，可處
罰款20萬及監禁3年；或

b. 如循公訴程序審訊，一經定罪，可處
罰款50萬及監禁7年。

選舉非法行為刑罰
a. 如循簡易程序審訊，一經定罪，可處罰
款5萬及監禁1年；或

b. 如循公訴程序審訊，一經定罪，可處罰
款20萬及監禁3年。

舉報須知

《選舉條例》目的是——
a. 確保為選出行政長官、立法會議員、區議會議員、鄉郊代表
及某些其他公共機構的成員而舉行的選舉，在切實可行的範
圍內得以公平、公開和誠實地進行而無舞弊行為及非法行
為；及

b. 規管選舉廣告宣傳，以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，確保選舉廣告
宣傳得以公平和誠實地進行；及

c. 確保候選人妥善交代在選舉中款項的支出及所索取和收取的
選舉捐贈，並確保候選人的開支不會超過訂明的開支限額。




